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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4-61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抢修、购电、购热及煤炭采购等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供暖期抢修关联交易  

（一）概述 

为保证2024-2026年供暖期（2024-2025年和2025-2026年两个供暖期）的供热稳定，

公司拟委托华润东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实施两项抢修工程：

一是锅炉砌筑及炉管漏点抢修项目，覆盖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天热电”）及其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以下简称“二热公司”）、

沈阳惠天棋盘山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棋盘山公司”）等区域，预算工程费用

约为190万元；二是电机、泵等设备类抢修项目，同样覆盖惠天热电、二热公司、棋盘

山公司等区域，预算工程费用约为275万元。上述交易金额总计约为465万元（届时以实

际发生的抢修量结算金额）。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68%，经测算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交易金额超过3000万元，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超过5%。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采暖期抢修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

会批准，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名称：华润东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1年10月18日；企业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磊；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住所：锦州市太和区兴隆南

里87号；股东结构：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持股100%；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范围：电力工程施工承装四级、承修一级、承试一级；电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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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运行；机电设备维修；电力设备防腐保温、工程监理、技术服务、金属检测；保洁服

务；电力设备配件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左俊杰、董事梁慧分别担任工程公司的

董事长、董事，同时公司董事陈志担任工程公司的董事，工程公司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

担任董事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因此工程公司与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关联方经营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工程公司资产总额为15,897万元，净资产为6,580万元，负

债总额9,317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9,527万元，利润总额371万元，净利润为

352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工程公司资产总额15,979万元，净资产为7,276万元，负债总

额 8,703万元；2024年1-6月营业收入为9,358万元，利润总额887万元，净利润为665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其他 

工程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24-2026年供暖期，由工程公司实施两项抢修工程： 

一是锅炉砌筑及炉管漏点抢修项目，覆盖惠天热电、二热公司、棋盘山公司等多个

区域，工作范围包括锅炉管的封堵、补焊或更换，炉墙的拆除与重新砌筑，炉拱的修补，

炉门的更换，以及配套脚手架的搭设等，项目将在铁西一、铁西二、铁西三、调峰和棋

盘山共5个工区内进行。标的：惠天热电（铁西一工区1个热源，7台锅炉；铁西二工区2

个热源，8台锅炉；铁西三工区4个热源，14台锅炉）、二热公司（调峰工区7个热源，

23台锅炉）、棋盘山公司（棋盘山工区1个热源，7台锅炉）。 

二是电机、泵等设备类抢修项目，同样覆盖惠天热电、二热公司、棋盘山公司区域，

涉及水泵电机、减速机滚筒电机等多种设备的抢修，项目将扩展至惠天热电（铁西一工

区、铁西二工区、铁西三工区）、二热公司（沈海一工区、沈海二工区、沈海三工区、

调峰工区）和棋盘山公司（棋盘山工区）共8个工区的热源及换热站。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双方商谈根据预估工程量估算成交金额，最终以实际发生的抢修量确定结算金额，

暂估成交金额为465万元（锅炉砌筑及炉管漏点抢修项目：预算190万元；电机、泵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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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类抢修项目：预算275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 

公司与关联方就上述交易尚未签署合同，待本次交易履行审议审批程序后再行签

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供热锅炉及供热设备使用年限因素及承载高温高压运行时间长等特点，尽管夏季

实施了三修工作，但冬季供热运行期间供热设备设施依然会存在一定的故障率，不可预

见的发生突发故障，影响供热正常进行。为满足抢修工作及时性、高效性的要求，以及

公司锅炉房及换热站数量众多且较分散、抢修跨度大等实际情况，由专业公司承揽上述

锅炉及设备抢修工作，可有效保证采暖期供热的安全稳定运行，保证供热质量。 

工程公司拥有员工456人，具备对各热源厂、换热站同时抢修的能力，其承揽过国

内多家电厂锅炉及设备的检修工作，施工经验丰富。本次公司抢修项目交由其承接，可

借助工程公司的优势，保质、保量、及时地完成抢修任务，保证供热质量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降低损耗。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与同一关联人十二个月内累计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万元） 
备注 

接受 

劳务 

华 润 东

北 电 力

工 程 有

限公司 

2023年6月关联人承揽公司锅炉改

造工程施工项目 
1320 

2023 年 6 月 27 日《关于锅炉改造工程施

工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2） 

2023-2024年供暖期，关联人承揽公

司及子公司锅炉及设备抢修项目 
265.62 未达披露标准 

锅炉改造 1411.51 

 2024 年 6 月 22 日《关于锅炉改造、煤炭

（煤粉）销售等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36） 

本次交易 465 本次审议事项 

合计 - 3462.13 
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19.97%。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专门会议（独立董事2024年第四次会

议），对公司本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采

暖期抢修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项交易是惠天热

电为保证冬季供热运行的安全稳定，提升供热质量而进行的必要的抢修项目。本次采取

与关联方工程公司合作，是基于以往良好合作关系，加之抢修区域分散、抢修时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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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借助工程公司施工经验丰富、施工队伍人员储备雄厚等优势，保证公司在供热

期间有效应对锅炉本体及供暖设备的突发故障，从而确保供热工作的顺利进行，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本次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

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其他 

为提高办理效率，董事会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在前述交易限定条件内，

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本次交易，包括与关联方商洽具体实施事宜、签订相关合同等。 

二、代理购电关联交易  

（一）概述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

〔2015〕9号)及配套文件的规定，为降低用电成本，惠天热电及其全资子公司二热公司、

棋盘山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天环保”），

决定2024年11月-2025年12月期间进行市场化交易购电，并委托华润（辽宁）电力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销售公司”）代理购电。本次代理购电交易电量总计约为13430

万度，代理购电交易电单价为0.417元/度（含代理服务费；不含上网环节线损电价、电

量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折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电价等），交易总金额约5,600.31万

元。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2.3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代理购电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事前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

批准，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名称：华润（辽宁）电力销售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9日；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爱戎；注册资本：21000万人民币；住所：辽宁省沈阳

市大东区滂江街22号；股东结构：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实际控制人：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范围：电力销售、热力销售、循环热（冷）水销售；

电力业务代理服务；电力、热力、新能源技术开发与服务；节能技术开发与服务；合同

能源管理、综合节能方案咨询及用电设备运行维护服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

备、器材的销售、维修、租赁；电力环保产品研发、销售、施工及技术服务；供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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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及施工；供热设备、制冷设备的销售及安装。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左俊杰担任电力销售公司的执行董事，

电力销售公司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因此

电力销售公司与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关联方经营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电力销售公司资产总额为21,673万元，净资产为12,497万元，

负债总额9,176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920万元，利润总额503万元，净利润为

36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电力销售公司资产总额13,156万元，净资产为1,3004万元，

负债总额 151万元；2024年1-6月营业收入为857万元，利润总额676万元，净利润为50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其他 

电力销售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惠天热电及其全资子公司二热公司、棋盘山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天环保委托电力销

售公司代理购电,本次代理购电交易电量总计约为 13430 万度（其中：惠天热电用电量

约 6900 万度，二热用电量约 5050 万度，棋盘山用电量约 1350 万度，惠天环保用电量

约 130万度），交易总金额约 5,600.31万元。 

代理购电交易电量指经被代理方与代理方双方协商约定并经辽宁电力交易平台确

认和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后的被代理方的直接交易电量。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原则根据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4年度辽宁省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辽工信电力〔2024年〕3号）相关政策执行。

经双方协商本次代理购电交易电单价为 0.417 元/度（含代理服务费；不含上网环节线

损电价、电量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折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电价等）。 

如代理期内，政府出台新的年度交易方案及新政策，则按照最新政策调整代理交易

电单价。 



第 6 页 共 11 页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 

公司与关联方就上述交易尚未签署合同，待本次交易履行审议审批程序后再行签

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供热负荷日益扩大，电力消耗逐年上升，近两年年均耗电量约为1.9亿度，

已成为公司运营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电力市场价格波动频繁，购电成本逐年上升。

2024年同口径价格比较，国网平均单价0.43元/度，本次委托电力销售公司代理购电价

格为0.417元/度，较国网均价低0.013元/度，可相应节约公司购电成本，有助于公司降

本增效的实施。 

电力销售公司依托华润电力东北大区，经营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售电业务， 

受到代理用户一致好评。华润电力东北大区在辽宁省有三家火电厂，分别位于沈阳、锦

州、盘锦总装机容量272万千瓦；有五家风电场分别位于阜新、朝阳、锦州，总装机容

量80万千瓦。公司与电力销售公司本次代理购电交易的履约具有坚实保障。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877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专门会议（独立董事2024年第四次会

议），对公司本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代

理购电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项交易是惠天热电

根据日常主营业务用电需求，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开展的市场化交易，委托电力销售公司

代理购电在保证主营用电需求的同时，可有效降低购电成本。本次定价合理，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其他 

为提高办理效率，董事会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在前述交易限定条件内，

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本次交易，包括与关联方商洽具体实施事宜、签订相关合同等。 

三、购热关联交易 

（一）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二热公司日常主要依托所属的沈海热网开展冬季供热业务。沈海热

网是基于沈海电厂配套建设的热电联产供热管网，每年供热季其热源主要来自于向沈海

电厂购置的热量，自上述热电联产建成以来，一直采用此种运行模式。 

为开展2024-2025年供暖期供热工作，保障辖区热用户冬季采暖需求及沈海热网的

安全、稳定运行，2024-2025年供暖期二热公司决定拟继续向沈海电厂的所有方沈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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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热电”）采购热量。采购单价不高于57元/吉焦，预

估采购量不超过1100万吉焦，交易金额不超过6.7亿元（包含热费及相应的水电等附属

费用）。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86.49%，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热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

立董事事前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3年7月5日；企业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治辉；注册资本：56,638万元人民币；住所：沈阳市大东区珠

林路352号；股东结构：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60.73623%、沈阳润投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股39.26377%；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范围：电

力、热力生产及销售；能源开发，节约能源咨询、服务；电力设备安装、维修工程、全

生产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售电服务；城市垃圾处理服务、展览展示及会议服务。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左俊杰、董事陈志（亦为本公司董事）、

梁慧、王化冰同时担任华润热电的董事长、董事等相应职务，华润热电属于公司关联自

然人担任董事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因此华润热电与公司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关联方经营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华润热电资产总额为171,566.87万元，净资产为35,154.10

万元，负债总额136,412.77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09,878.66万元，利润总额

2,641.08万元，净利润为2,592.53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华润热电资产总额166,556.81万元，净资产为39,726.32 万

元，负债总额126,830.49万元；2024年1-6月营业收入为59,827.27万元，利润总额

4,425.98万元，净利润为4,425.9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其他 

华润热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内容及定价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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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年供暖期，公司全资子公司二热公司拟向华润热电采购热量，采购单价

不高于57元/吉焦，预估采购量不超过1100万吉焦（具体以实际使用热量结算情况为准），

同时二热公司承担因热量传输发生的管道冲洗、打压试运行、热网补水等费用，本次交

易预计不超过6.7亿元。本次交易参考沈城地区主要热源厂热量购销单价并经双方协商

一致确定。 

（四）协议签署情况 

二热公司与关联方就上述交易尚未签署合同，待本次交易履行审议审批程序后再行

签署。 

（五）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二热公司开展冬季供热工作所必需的用热采购，以保障沈海热网辖

区内百姓采暖需求为目的。若不向关联方采购热量，沈海热网将出现严重的热源缺口，

并且无可替代热源，将直接影响辖区内居民供暖质量。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08亿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专门会议（独立董事2024年第四次会

议），对公司本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购

热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二热公司本次向关联方采

购热量是基于保障其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为保障辖区居民冬季安全温暖过冬而展

开的，是沈海热网热电联产供热方式所必需的交易行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兼顾双方权

益前提下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其他 

为保证采购热量办理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生产经营实际

需要，按照前述约定，全权办理后续购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华润热电进一步商榷交

易价格、签订相关协议等。 

四、煤炭采购关联交易 

（一)概述 

为有效应对煤炭价格上涨趋势，在保障公司冬季煤炭供应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

煤炭采购成本，公司借助华润电力系统煤炭采购渠道实施煤炭储备工作。拟向华润电力

（锦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锦州”）采购煤炭约10万吨（以实际执行数量为准）。

本次交易华润锦州采取平销方式，即以华润锦州与供货方签订的2024年煤炭购销合同约

定的价格（含税离岸平仓现汇价格），加上华润锦州向相关各方实际承付的费用作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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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算依据，当期一船一议。借助上述渠道采购煤炭，价格将低于市场煤价，预估交易

总金额约为0.8亿元。 

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6.15%，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煤炭采购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事前召开了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

批准，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名称：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7年6月18日；企业类型：有限

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正跃；注册资本：131,492.25万元人民币；住所：辽宁省锦

州市太和区兴隆街；股东结构：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0%、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50%；经营范围：2×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销售，

发电设备运行，检修技术服务，灰渣、石膏综合利用。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左俊杰担任华润锦州的副董事长职务，

华润锦州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因此华润

锦州与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3.关联方经营状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华润锦州资产总额为503,504.39万元，净资产为55,503.79

万元，负债总额448,000.60万元；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2,938.78万元，利润总额

7,448.11万元，净利润为7448.1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6月30日，华润锦州资产总额457,341.49万元，净资产为70,368.14万元，

负债总额386,973.36万元；2024年1-6月营业收入为90,827.61万元，利润总额7,842.66

万元，净利润为7,842.6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其他：华润锦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华润锦州采购煤炭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649e468f040b248018d95e4c22e97797&entry=2115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43361505627775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4336150562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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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数量：10万吨，具体以实际执行数量为准。 

2.煤炭质量标准：Mt≤12.0%；Vd为25-37%；Qnet,ar≥4500大卡；St,d≤1.5% 

3.煤炭产地/矿点：山西地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华润锦州采取平销方式，即以华润锦州与供货方签订的2024年煤炭购销 

合同约定的价格（含税离岸平仓现汇价格），加上华润锦州向相关各方实际承付的费用

之和，作为最终费用结算依据，当期一船一议。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就上述煤炭采购事项拟订《煤炭买卖合同》，待履行审批审议程序后

签署。 

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润电力（锦州）有限公司 

1.合同数量、煤炭品种、煤炭产地/矿点、主要质量标准等见前文。 

2.交货方式：实行装运港离岸平仓交货 

3.装运港：秦皇岛港 

4.卸货港：锦州港 

5.煤炭在抵达卸货港并倒运至港口货场后，乙方向甲方出具货权转移证明，乙方即 

完成交货义务，已装船煤炭的一切风险转由甲方承担。 

6.本合同执行期至2024年12月31日 

7.煤炭价格以供货方与乙方签订的2024年煤炭购销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准（含税离岸

平仓现汇价格），即供货方向乙方出具的价格确认函载明的基准价格+质量调整价。 

8.为保证甲、乙双方所发生的费用平销，本合同按乙方向各相关方实际承付的费用 

作为甲、乙双方结算的计算依据。 

9.煤炭调运涉及的海运费、滞期费、转港费、移泊费、代理费、商检费、物流服务 

费、铁路运费及防冻液费等费用由甲方承担。如合同履行期间遇甲方资金紧张时，经甲 

乙双方确认一致，上述费用可由乙方先行垫付，待双方按本合同约定结算该航次煤款时 

一并结算支付给乙方。 

10.乙方按供货方当期煤炭价格确认函上所示价格内销并原单原转于甲方，甲方须 

在收到乙方转发的单船合同确认函后20个工作日预付全部货款。 

11.结算方式：采用一票结算（税率为：13%，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航次逐次

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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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甲方负责煤炭调运（海运和陆运）、接卸、仓储管理等相关方的业务对接，包

括但不限于海运船舶租赁及结算、卸货港商检及货代对接业务，卸货港备用煤场管理、 

与港铁物流签订总包服务合同等业务。 

13.乙方负责落实供货方长协资源，配合船货衔接业务。在甲方资金紧张时，经双

方确认一致后，为甲方先行垫付本合同约定的海运费等各项费用。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有效化解因煤炭价格上涨而形成的煤炭供应紧张，公司与华润方面沟通，希望借

助其丰富的煤炭采购渠道和较强的议价优势，帮助公司拓展低价煤炭资源，弥补长协煤

供应量的不足。同时经双方协商，以平销方式进行销售，以此在确保公司煤炭供应安全

的前提下，有效压缩公司采购成本。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额为0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4年10月15日召开了专门会议（独立董事2024年第四次会

议），对公司本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煤

炭采购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向华润锦州采购

煤炭是基于近年煤炭价格高涨、供应紧张的状况，以保证冬季供暖用煤供给安全为前提，

以压缩采购成本、弥补长协煤供应量的不足为目的而展开的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关联方

以“平销”方式出售，有助于公司降低成本，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其他 

为保证煤炭采购办理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生产经营实际

需要，按照前述约定，全权办理后续煤炭采购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华润锦州签订相关

协议等。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16日 


